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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本所網站於 11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0 時暫停服務  

    本所網站於 11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0 時進行系統更新作業，屆時將暫停服務，造成鄉親不便，敬

請見諒。 

 修正「桃園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作業要點」，自 106 年 10 月 12 日生效  

    「桃園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作業要點」業經桃園市政府 105 年 4 月 27 日府民戶字第 1050069656 號令發布，

106 年 10 月 12 日府民戶字第 1060214948 號令修正，並自 106 年 10 月 12 日生效；另原「桃園縣辦理道路命名及

門牌編釘作業注意事項」業經市府 105 年 4 月 27 日府民戶字第 10500696561 號令公告廢止繼續適用。 

  新修正桃園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作業要點手機掃描立即看！ 

 

 

  第三屆桃園花彩節蘆竹場來啦！歡迎鄉親共襄盛舉！  

    桃園是全台草花供應大宗的產地，舉凡各地著名花卉節慶多自出於桃

園花農之手，第三屆桃園花彩節將於 10 月 28 日至 11 月底，在楊梅、蘆

竹、中壢等 7 區登場，屆時將有波斯菊、百日草、向日葵等花卉點綴桃園，

蘆竹場將於 11 月 4 日展開，本所於 11 月 5 日(星期日)也會前往外社橋廣

場設攤宣導，歡迎各位鄉親前來共賞秋日花浪之際，也跟我們一起相招按

讚送好禮喔！  

日期：106 年 11 月 4 日(六)至 11 月 12 日(日) 

時間：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交通管制時間：每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桃園市蘆竹區山外路-外社橋廣場(周邊約 13 公頃之農地) 

 

 

 

 

蘆竹戶政與您在 11 月 5 日花海中相遇     

相招按讚   我們不見不散！ 

http://www.newluchu.gov.tw/introduce/hrtraffic.html


 
蘆竹戶政月刊 
Luzhu H.R.O.; Journal of Monthly Affairs 

 
便民措施 

Convenience Measures 
第 2 版 

 

 

  

 

 

便 民 措 施 
  自然人憑證用處多，歡迎至戶政事務所申辦！  

 自然人憑證可以用來「網路報稅」為大家所熟知，除此之外還有哪些應用功能？一起來瞧瞧吧！ 

常用應用功能 應用服務名稱 主管機關 

申請戶籍謄本、查詢教育程度、掛失身分證 戶政網路申辦服務 內政部戶政司 

地籍謄本 內政部地政司地政線上申辦系統 內政部地政司 

汽機車報廢 交通部監理服務網 交通部 

加退勞健保作業 勞工保險局 e 化服務系統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國家考試報名 國家考試網路報名資訊系統 考選部 

競標車牌號碼 車輛號牌網路競標系統 交通部公路總局 

查詢就醫紀錄 健康存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電子發票歸戶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財政部 

是否限制出境 個人有無限制出國查詢 內政部移民署 

有了自然人憑證，您就可利用網路享受目前各政府機關所提供的自然人憑證應用服務系統，真正享受「少用馬路， 

多用網路」的便捷性與高安全性，未來將配合電子化政府提供更多項的網路應用申辦服務。 

  辦理資格及應備證件  

辦理資格：只要年滿 18 歲(含)以上，設籍於本國之國民，且未受監護宣告者(須本人親自到場)。 

申辦地點：不限戶籍地任一戶政事務所 

攜帶項目：1.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 

          2.自然人憑證 IC 卡工本費 250 元 

          3.E-MAIL 信箱 

  到府服務嘛 OK!  蘆竹戶政提供 5 人以上團體集體申辦，歡迎多加利用！  

為節省您寶貴時間， 本所提供 5 人以上集體申辦自然人憑證到校、到廠、到機關服務措施。您可致電本所，由專人

與您聯繫並為您服務！歡迎踴躍申請。 

聯絡電話：（03）3226227 分機 214 李小姐。  

http://moica.nat.gov.tw/r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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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令 宣 導 
 國籍類  

1.殊勳於我國或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免提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Q：高級專業人才如何認定？ 

A：內政部訂定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 

 

   社會公正人士、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 

         組成審查會共同審核 

 

             審核通過 

2.申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之基本語言能力放寬囉！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認定 

  標準已在 106 年 6 月 3 日修正發布，外籍配偶受家暴離婚且未 

  再婚、喪偶的外籍配偶未再婚且有事實足認與其亡故配偶之親屬 

  仍有往來或與亡故國人配偶婚姻關係已存續 2 年以上、對無行為 

  能力或限制行能力之我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 

  務或會面交往者，申請歸化時，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 

  務基本常識之條件，適用外籍配偶較寬鬆之規定。 

 

 

 

 

 

 

 

 

 

 戶政類  

  非本國籍女子與國人未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受胎所生子女，辦理其子女之戶籍登記應提憑生母受胎期間無婚姻狀 

況證明文件。 

Q：非本國籍女子與國人於結婚前已懷胎者，辦理所生子女之戶籍登記，需要另準備生母受胎期間之婚姻狀況證明 

   文件嗎？ 

A：國人與非本國籍女子結婚，子女出生於父母結婚之前，或推算其生母之受胎期間(指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 181 

   日至第 302 日止之期間)未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申辦所生子女之出生登記，應提憑生母受胎期間無婚姻關係 

   之證明文件辦理。 

     另提醒您，國外作成之文件，須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文件為外文者，並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 

     認證之中文譯本。                                                      (圖文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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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政 焦 點 
 生個寶貝 幸福加倍—桃園市生育津貼  

申請資格  

  新生兒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其設籍本市連續達一年以上，且申請時仍設籍本市之父或母，得申請本津貼： 

(一)新生兒在本市各戶所辦理出生登記。 

(二)非於國內出生之新生兒，返國後在本市各戶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前項設籍期間之計算，以最後遷入本市之日起，算至新生兒出生之日止。 

新生兒之父母因死亡、行蹤不明或受監護宣告致無法提出申請者，得由同戶籍之監護人或三親等以內血親 

提出申請。 

申請方式  

本津貼採申請制，申請人需於新生兒出生之次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視為自動放棄。 

發放金額  

單胞胎每胎發放新臺幣 3 萬元  (以新生兒取得出生證明為準)、雙胞胎每胎發放新臺幣 3 萬 

5,000 元、三胞胎以上，每胎發放新臺幣 4 萬 5,000 元 

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親自申請：申請表、同意書、申請人之身分證、印章及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二、委託他人代為申請：申請表、同意書、受託人之身分證及印章、申請人之身分證、親筆簽名或蓋章之委託書 

    及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培育我們的下一代一人口政策宣導  

為使國人對人口政策與人口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強化國民對家庭、社會及國家的責任感，以貫徹人口政策目標，促進經濟發

展，增進社會福祉。 

營造樂婚、願生、能養社會  

1.提倡共同分擔家務勞務與子女照顧責任，重塑愛與關懷的家庭價值。 

2.持續倡導性別平等觀念，強調女孩男孩一樣好，促使性別比例不失衡。 

3.加強宣導少子女化與個人、企業及國家之關係，並鼓勵辦理宣導家庭價值活動。 

共創高齡友善環境  

1.強化老人預防保健知能與服務，提升高齡生活調適能力，保障老人尊嚴自主與身心健康。 

2.建構友善老人生活環境，營造無歧視且悅齡親老的社會。 

3.提供老人多元學習管道及資源，鼓勵老人終身學習，提升老年生活品質。 

打造幸福和諧生活家園  

1.協助移入人口學習我國語文及社會文化，加強適應環境能力，以提高其生活滿意度。 

2.強化移民就業能力，以提高新移民勞動參與率。 

3.培養國人對其他國家文化之瞭解、尊重及欣賞，以建構多元文化社會。  

津貼申請窗口： 

1.區公所社會課。 

(限戶籍地辦理) 

2.各戶政事務所辦理。 

(不限戶籍地，可跨區) 



 

 

  

 

 


